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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

亚会专审字（2023）第 01680004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搜于特公司”）2022

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

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报告编号：亚会审字（2023）第 01680001号）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——

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

要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保留意见 

1、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

如财务报表附注“五、（四）应收账款”、“五、（六）其他应收款”所示，截至

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搜于特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

1,400,859,044.53元、对应坏账准备金额 1,249,441,499.33 元；搜于特公司按商业

保理业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保理贷款余额 198,550,438.33元、对应坏账准备金

额 145,025,188.33 元；搜于特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中包括应收预付款

412,559,843.33元、对应坏账准备金额 302,324,746.42元。应收预付款为账龄超过

1年的预付账款余额转入形成。 

我们通过实施函证、访谈以及文件单据检查等审计程序，仍无法对上述款项的

可收回性获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因此，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款项

余额和坏账准备项目作出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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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预付账款 

如财务报表附注“五、（五）预付款项”所示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搜于

特公司预付账款余额 244,101,749.12元。截至审计报告日，前述预付账款已经交货

或退款 68,508,382.58 元，尚有余额 175,593,366.54 元。我们通过实施文件单据检

查、函证、访谈以及期后检查等审计程序，仍无法就前述预付款项余额

175,593,366.54 元的后续交易是否能继续履行或收回款项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

据。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册

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按照

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搜于特公司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

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保留意见提供

了基础。 

（二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如财务报表附注“二、（二）持续经营”所述，

搜于特公司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-1,900,505,688.13 元，已连续三年大

额亏损；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搜于特公司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

2,879,376,496.94 元。因大额债务逾期未偿还等事项，搜于特公司涉及多起诉讼，

搜于特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部分银行账户、部分对外投资的股权被司法冻结，搜于特

公司的部分房产、车辆、土地被司法查封；搜于特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和被法

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。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搜于特公司净资产为-1,521,842,402.33 元，触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 

搜于特公司债权人已于 2022年 10月 31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搜于特

公司进行重整及预重整。2022 年 11 月 23 日，搜于特公司收到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

《受理预重整申请通知书》[（2022）粤 19 破申 137号]，同意受理债权人对搜于特

公司的预重整申请，并指定了重整管理人，但重整计划草案尚未获得债权人预表决

通过，最终能否获得债权人预表决通过尚具有不确定性；搜于特公司能否完成破产

重整必要的前置审批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；搜于特公司后续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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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被受理、是否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。 

这些事项或情况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搜于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。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二、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（一）重要性 

我们在上述财务报表审计中，依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号——计

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》及其应用指南，同时考虑到搜于特公司近三年连续

大额亏损、2022 年度如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，搜于特公司股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

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初步确定以搜于特公司未审合并净资产的 1%计算了上述

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，计算过程如下： 

计划阶段重要性水平及可容忍误差 金额（元） 

合并净资产 -1,571,242,460.63 

1%计算金额 15,712,424.61 

重要性水平（取整） 15,000,000.00 

可容忍误差（50%） 7,500,000.00 

我们按照审定后的合并净资产重新评估了重要性水平、可容忍误差，计算过程

表如下： 

审定阶段重要性水平及可容忍误差 金额（元） 

合并净资产 -1,521,842,402.33 

1%计算金额 15,218,424.02 

重要性水平（取整） 15,000,000.00 

可容忍误差（50%） 7,500,000.00 

我们已根据经审计的净资产重新评估了计划重要性水平，实际重要性水平等于

总体审计策略中计划的重要性水平，因此我们未修改重要性水平。 

上年度按照营业收入作为基数评估了重要性水平为 25,880,000.00 元。因搜于

特公司受资金短缺等因素的影响，营业收入大幅减少，波动很大；同时考虑到，搜

于特公司近三年连续大额亏损、2022 年度如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，搜于特公司股

票交易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，因此我们 2022年度不采用营业收入

作为合并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计算基数，而是采用净资产作为重要性水平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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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，计算重要性水平。 

（二）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

第八条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：（一）在获取充分、

适当的审计证据后，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，但

不具有广泛性；（二）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

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在）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

具有广泛性。 

广泛性，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，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，或者由于

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在）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

影响。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： 

（一）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；（二）虽然仅对财务报

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，但这些要素、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

表的主要组成部分；（三）当与披露相关时，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

报表至关重要。 

对搜于特公司的保留事项均为我们未能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

审计意见的基础。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，上述保留事项可能涉及的金额占总资产

（调整可能的影响数后）比例情况如下： 

1、情况一，假设保留事项中应收款项全部无法收回，则各项目影响情况如下： 

事项 影响 
减少净资产可能涉及的

最高金额（元） 

占总资产（模拟调减后)

比例 

应收账款-单项计提 应收账款及减值 151,417,545.20 4.31% 

应收账款-商业保理 应收账款及减值 53,525,250.00 1.53% 

其他应收款-应收预付 其他应收款及减值 110,235,096.91 3.14% 

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及披露 175,593,366.54 5.00% 

合计 13.98% 

注：总资产（模拟调减后）=合并报表总资产-∑减少净资产可能涉及的最高金额 

2、情况二，假设保留事项中应收款项全部全额收回，则各项目影响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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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 影响 
增加净资产可能涉及的最

高金额（元） 

占总资产（模拟调增后)

比例 

应收账款-单项计提 应收账款及减值 1,249,441,499.33 21.93% 

应收账款-商业保理 应收账款及减值 145,025,188.33 2.55% 

其他应收款-应收预付 其他应收款及减值 302,324,746.42 5.31% 

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及披露 - - 

合计 29.79% 

注：总资产（模拟调增后）=合并报表总资产+∑增加净资产可能涉及的最高金额 

由于上述两表均按照可能的最高影响数的极限情况进行假设，实际影响金额很

可能低于上述数据。在两种极限情况下，保留事项影响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13.98%和

29.79%。同时，保留事项仅对财务报表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，不具备广

泛性。因此，我们发表了保留意见。 

（三）解释性说明涉及事项不影响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依据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——持续经营》第二十一条  如果运用

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，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且财务报表对重大不确定性已作出

充分披露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，并在审计报告中增加以“与持续经营

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”为标题的单独部分。 

前述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涉及的事项，表明存在可能导致搜于特公

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。搜于特公司管理层运用持续经营假

设编制 2022年度财务报表是适当的，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已经充分披露了持续经营

的重大不确定性。因此，我们加入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。 

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涉及的事项对搜于特公司 2022年财务状况与经

营成果无重大影响。 

三、上期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

我们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对搜于特公司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出具了亚会审字

（2022）第 01610100 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

告。对于该报告中导致发表上述意见的事项，我们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亚会

专审字（2022）第 01610035 号《关于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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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》。 

导致对 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

见审计报告的事项在本年度仍然存在，其对本年度的影响已在本专项说明中进行了

说明。 

 

上述专项说明仅供搜于特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与 2022年年度报

告同时披露之用，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亚太（集团）会计师事务所 

  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         

 

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

 

 

   中国·北京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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